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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长江之腰，是长江干流流经里
程最长的省份。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强
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湖北法院牢记嘱托，切实将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融入时代大局，聚焦聚力“共抓大保
护”，在推动构建长江流域一体化保护机制和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上靠前谋划、主动作为，与

“上下游、左右岸”携手努力为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
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四地法院探索跨区域司法协作

梁子湖是湖北第二大淡水湖，与武汉、黄
石、鄂州、咸宁四市相连。

为保护这颗镶嵌在荆楚大地上的“生态
明珠”，2021年，环梁子湖5家法院——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武汉市江夏区法院、
鄂州市梁子湖区法院、咸宁市咸安区法院与
大冶市法院共同签署《环梁子湖水域环境资
源保护司法协作框架协议》。

几年来，5家法院紧扣环梁子湖流域跨区
司法协作核心需求，结合辖区特点，开展了富
有特色的实践和探索，司法协作机制从初步
建立到不断完善，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建共赢的良好格局。

今年9月，5家法院再度聚首，召开环梁
子湖水域司法保护协作联席会议，共同探讨
梁子湖水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新路径，
并首次发布典型案例。

“这既是一次跨区域司法力量的再集结，
更是一场守护生态家园的庄严再承诺。”大冶
法院院长郑青介绍，梁子湖水域跨行政区域的
特性决定了生态保护不可能靠一家之力、一地
之策实现；水污染防治的复杂性、候鸟保护的
长期性、渔业资源养护的系统性，更需要打破
地域界限、整合司法资源，以更紧密的协作、更
高效的联动、更精准的举措，共同应对挑战。

以“上下游、左右岸”协作为有力抓手，近
年来，湖北法院广泛凝聚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合力，用环境司法
力量筑起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

湖北法院先后会同江西、湖南、河南、陕

西、重庆等长江流域省市法院，搭建长江中游
城市群、环洞庭湖、环丹江口水库、秦岭沿线、
三峡生态长廊等多个跨省市环境保护司法协
作平台。

同时，指导省内三大都市圈、汉江流域、
清江流域、环梁子湖水域、环白莲河库区等重
点功能区法院建立审判协作机制，在法律适
用统一、执行事务协作、生态资源修复等方面
凝聚工作合力，努力实现对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的一体化司法保护。

江夏花境公园登上国新办发布会

“以矿业文化、农田景观为特色，发展多
元生态产业，将废弃矿区打造为灵山花境公
园。通过这些年的共同努力，大家都能感受
到，美丽中国天更蓝了，地更绿了，水更清
了。”9月10日，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
洋局局长孙书贤在国新办举行的“高质量完
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向大家介绍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区的美丽
蜕变。

废弃矿山变成秀丽公园，要从一起非法

采矿案说起——
曹某、陈某某等人在明知政府已关停辖

区矿山企业的情况下，借修复破损山体名义
长期盘踞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灵山村灵山洞点
位非法采矿。曹某、陈某某等人非法采矿及
运输行为造成灵山村道路、房屋损坏及噪声、
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
经湖北省国土测绘院调查，江夏区灵山村灵
山洞点位因无证开采消耗建筑石料用灰质白
云岩矿资源储量为92万余吨，涉案金额高达
2000余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曹某、陈某某等人违反矿产
资源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构成
非法采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遂判决曹
某、陈某某等人有期徒刑不等，并处罚金。

判决生效后，法院联合检察院、公安分局
等7部门签订《武汉市江夏区生态环境资源保
护司法与行政协作框架协议》，推动生态环境
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联动持续开展灵山
受损矿山修复和综合治理。法院主动延伸司
法服务，联合多部门积极推行“生态保护修
复+产业导入”治理模式，促推生态和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如今，灵山现有林木总碳储量

共98吨，年碳汇量接近32吨，每年可固定二
氧化碳量达117.2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达到
2.58亿元，生态服务价值显著提升。

行政执法与司法协作共护美丽家园，是
湖北法院多年坚持的工作思路。

近年来，省法院联合长江流域管理机构
和省直相关部门等13个部门出台《关于贯彻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构建长江
流域（湖北段）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司法
协调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与省检察院等9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衔接机制的意见》；分别
与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厅联
合下发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的实施办法，与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常态
化协商沟通机制为有关部门提供意见建议30
余次，促进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
为破解困扰长江治理已久的“九龙治水”困局
提供湖北方案。

探索“司法保护+生态修复+文旅
开发”新模式

从仙桃沙湖到潜江返湾湖再到天门张家

湖，一条沿江而行的旅游路线，将“两山”理念
贯穿始终。

今年，在省法院与汉江中院统筹指导下，
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三地法院与属地文化
和旅游局创新协作机制，共同推出湖北首条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地旅游专线”。这一跨部
门合作项目通过深度整合司法资源与文旅资
源，将多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示范点串
联成线，开创“司法保护+生态修复+文旅开
发”三位一体的绿色发展新模式。

汉江中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各法院在
仙桃沙湖、潜江返湾湖、天门张家湖国家湿
地公园，汉江兴隆水利枢纽管理区设立司
法保护地，在汉江沿线建立增殖放流基地，
在仙桃梦里水乡国家4A级旅游景区、潜江
旅游名村窑岭村、天门团山矿区建立补种
复绿基地。

各司法保护地以“生态+司法”为主题，将
司法保护生态环境的案事例通过多种形式反
映到景区文化之中。例如在景区开辟巡回审
判点，开设宣传长廊，在导游讲解词中加入司
法保护环境元素，制作司法保护情景剧在景
区演艺活动中展现，将学生法治实践课引入
旅游区等，让游客在旅游专线中不仅能欣赏
到生态美景，还能通过“沉浸式普法”了解美
景背后的司法保护故事。

此外，汉江两级法院还通过巡回审判和
法治宣传，增强社会环保意识，推动生态修复
与环境保护常态化；紧扣“世界湿地日”“世界
环境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法官在旅游专
线开展多种形式的环保法治宣传活动。

“当游客在修复后的湿地观鸟、在补植复
绿的林间漫步时，见证的不仅是生态系统的
涅槃重生，更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具象化
呈现。这种沉浸式普法让环境正义可触可
感，使每处景观都成为生态法治的露天课
堂。”省法院有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湖北法院首批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修复）示范基地已有10家开门迎客，广
受好评。

法在身边
集结跨区域司法力量

湖北法院与“上下游、左右岸”携手守护长江

花香水岸生态保护司法警示教育基地俯瞰图。（湖北日报通讯员 秦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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